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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度中央主管機關註對所屬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
複核結果表 

複核機關： 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： 
聯絡電話： 
複核完成日期：115 年  月  日  

項次 檢核項目 

所屬機關管理情形是
否符合規定（請勾選） 

不符規定之 
機關名稱 

不符合
之項次 

備註 
全部
符合 

部分
符合 

均不
符合 

無此
類財
產 

（一） 不動產登記情形 □ □ □ □ 

   

   

   

（二） 
114 年度財產盤點
辦理情形 

□ □ □  

   

   

   

（三） 產籍管理情形 □ □ □  

   

   

   

（四） 
珍貴財產管理情
形 

□ □ □ □ 

   

   

   

（五） 
財產管理、使用及
收益情形 

□ □ □  

   

   

   

（六） 
占用他機關經管
國有不動產處理
情形 

□ □ □ □ 

   

   

   

（七） 中央主管機關暨所屬經管國有公用財產 114 年度收入情形彙總如附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中央主管機關無所屬管理機關者，免填本表。 

附件三 



115 年度中央主管機關對所屬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複核結果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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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 中央主管機關暨所屬經管國有公用財產 114 年度收入情形 

項次 收入項目 收入總額（元） 

一 不動產  

（一） 被占用使用補償金  

（二） 出租收益  

（三） 提供利用收益（非以出租方式，按次或按期收取費

用，提供使用） 

 

（四） 

 

其他提供使用收益 

委託經營 

 

設定地上權  

其他          （請敘明）  

二 動產收益  

三 智慧財產權（專利權、著作權、商標權）收

益 

 

 運用智慧財產權所獲得之收益（如：授權金、權利

金、價金、股權或其他權益） 

 

 


